
“救命之恩，我们全家都将感恩一辈
子。”6 月 27 日，市民刘伏虎带着妻子儿
女来到株洲百货大楼总服务台，送来一
面写着“舍己救人，恩重如山”的锦旗，感
谢株百家电售后师傅陈铁军救了他3岁
的女儿。

刘伏虎家住荷塘区东环新城，有两
个小孩。6岁的儿子在上幼儿园，3岁的
女儿由母亲在家照看。24 日下午 4 时
许，刘伏虎夫妻两人还在单位上班，母亲
把正在睡午觉的孙女留在家中，出门去
接孙子。可是，小女孩醒来后，发现家中
没人，门也反锁了，便爬上窗户，不料掉
落在窗外的雨棚上，吓得哇哇大哭。听
到哭声，附近的居民都赶过来看。“由于

雨棚是倾斜的，只有四五十厘米宽，而且
承重有限，情况非常紧急。”附近居民李
某回忆，有居民搬来梯子，但小孩家住3
楼，梯子够不着。就在这时，住在小区内
的陈铁军正好路过，听到有小孩掉在雨
棚上的消息后，立马跑到现场。查看楼
房外墙结构后，他二话不说，便借助旁边
的水管徒手爬上雨棚，并一手抓住窗户
边沿，一手抱住小女孩，将其抱进房内。
陈铁军进房打开了家中反锁的大门，把
小女孩交给对面认识的邻居照看，便悄
悄离开。

24日晚，刘伏虎回到家中，得知下午
的事情后既感到后怕，又非常激动，立即
向周围邻居打听这位“舍己救人不留姓

名”的好心人。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是
谁。直到26日，楼下平时帮邻居收快递
的超市老板告诉刘伏虎，“好心人”名叫
陈铁军，是株洲百货大楼的一名售后服
务员，也是小区的居民。

当天，刘伏虎买了礼物，登门表示感
谢。可当时陈铁军在上班，只有女儿在家。

“谁料，当天晚上，陈师傅不但把礼
物退回给我，还买了牛奶来看小孩。”刘
伏虎说，“好人好事就要向社会大众宣
传，传播正能量。”于是，他订制了一面锦
旗。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不算什
么大事。只要人没事就好。”陈铁军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当时情况紧急，我没多

想就上去了。”
陈铁军今年45岁，拥有高空作业证，

已经有 8 年高空作业经验。陈铁军说：
“也许是我平时的工作环境，让我更加无
畏无惧。” （文/刘芳 图/株百供）

疯狂打call
株百家电售后师傅陈铁军高空勇救三岁遇险女童

▲陈铁军冒险救人现场

城事 发布2020年06月29日 星期一
责编：邱峰 美编：陈春艳 校对：曹韵红 A05•

派出所民警时时处处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经常
要处理家长里短邻里纠纷等日常琐事。这些事，大
多数都不是刑事治安问题，而是合同、物权、婚姻家
庭、侵权责任等民事行为。而之前的诸多民事规则
都散乱在林林总总的单行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让
人无暇遍览，甚至因为条文本身可能存在矛盾让人
无所适从。而一部民法典，将民事规则分门别类集
于一身，系统分明，通俗易懂，更具操作性，可以说
是一部醒目的圭臬，为精准处理好这些矛盾纠纷提
供了标尺与依据。

狗咬人是常见的警情。一般来说，狗的主人往
往不愿意赔钱，会找各种理由推卸责任。有一次，
一名顾客到羽毛球场馆打球，球馆老板放养了一条
小狗在旁边遛，顾客休息时觉得好玩，便去逗狗，谁
知被狗咬了一口。顾客找到老板，老板理直气壮地
说：“你自己逗我家的狗，自己找的！”当时，我找出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
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
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我跟老板
解释：“你作为狗的主人，任它在球场乱跑，一不拴
绳子，二不戴嘴套，显然是违反管理规定的，即使是
顾客故意造成的，你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更何况
逗一下你的狗也很难说是故意。”最终，老板心悦诚
服地付了疫苗费。现在，民法典设立了饲养动物损
害责任专章规定，援引起来一目了然。

不仅仅是将之前的民事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整
合，民法典更针对民事关系的新特点，出台了许多
新提法新规定，对民警处理纠纷甚至执法办案有莫
大帮助。时下，物业纠纷多见，例如“业主以未在小
区实际居住为由拖欠物业费”。对此，民法典说

“不”更坚决了：物业服务企业已按照合同约定以及
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不得以未享受或无需接受
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物业用断水
断电等方式来迫使业主缴纳物业费，民法典也有了
明确的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
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再如，偷盗、诈骗游戏装备案件，以前处理时存
在困惑：法律规定处罚的行为是“偷盗、诈骗公私

‘财物’”，但虚拟财产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财
物”？现在，民法典明确规定，虚拟财产是受保护的
财产，这就为处理该类案件从基本法的高度提供了
基础性法律依据。

总之，民法典是个宝库，执法者只有从中更深
入地发掘、更精准地把握，才能更好地维护法治的
公平正义，维护群众利益。

（作者系石峰公安分局清水塘派出所民警）

还想着高利放贷生财？小心

案例

亲友之间借款，年息30%
法院：只支持年息24%

刘某以做生意为由，先后多次向亲属刘某
甲借款。其中，2013年至2015年7月的借款月
息为 3.5%，2015 年 7 月 21 日之后月息是 2%。
最终，刘某的本息达到了100万元。

事后，刘某甲多次进行催收。刘某便出具
了一份借据，借据中约定，如果刘某无法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归还欠款，则刘某每月

需按照 2.5%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刘某没能按
时还款，刘某甲便将刘某起诉至了法院。

市中院审理后认为，刘某甲与刘某之间的
债务，年利率高于24%，且刘某对超出的利息有
异议，遂依法判决刘某在归还本金的同时，只
需要按照每月2%的利率，向刘某甲支付利息。

解读

非法民间借贷将被追缴违法所得
甚至可能被“移送处理”

谢晓红介绍，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的最高
年息不能超过24%，将年利率24%—36%的利息
定为自然债务，将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认定
为无效约定。

在现实生活中，非法民间借贷不仅会扰乱
金融市场秩序，而且还会增大金融风险、加大
融资成本。不法分子为了收回高利贷，甚至不
惜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等暴力手段，制
造恶性社会事件。所以，民法典第680条的主
要作用是为了规范借贷行为，并震慑职业放贷
人，减少民间高利放贷乱象。

以上述案件为例，自然债务必须建立在双
方自愿的前提之下，所以法院仅支持24%的年

利率。而且由于当事双方为亲属关系，刘某甲
亦没有大肆向不特定对象多次高利息放贷，所
以刘某甲行为不属于民法典禁止的发放高利
贷。但如果本案中的刘某甲是一名职业放贷
人，在民法典实施后，他不但将面临超出的利
息得不到支持，而且还要被依法追缴违法所
得，甚至有可能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
关处理。

同时，谢晓红还指出，民法典第680条通过
对借贷行为和利息的规范，不仅充分体现尊重
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愿，提高自然人闲散资金的
周转和可利用性，同时避免违法出借人以此牟
取暴利，扰乱民间借贷正常秩序。

民法典第680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
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
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
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
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 侯敏娜）

民法典链接

学好用好民法典
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
一名基层民警眼中的民法典

□ 马新声

近年来，高利贷、套路贷案件频发。在今年的两会上，一起套路贷团伙
案被列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随着“禁放高利贷”被写入民法典，
高利贷、套路贷的丧钟被敲响了。

近日，记者采访了市中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谢晓红对此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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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20]网挂第095号
经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株洲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技术指标

地块
编号

[2020]网挂
第095号

土地
位置

天元区新马工
业园

出让
土地面积
（平方米）

64903.47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938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3128

增价
幅度

（万元)

10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技术指标

容积率：≤3.5；建筑密度：35%-45%；
绿地率：10%-15%。

土地开发程度:现状土地开发程度
挂牌价格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金不包括交易过程中应缴纳的税、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株洲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土地、矿产交易系统进行。
通过网上注册、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
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可参加网
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株洲市网上挂牌出让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则》、《株洲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系统操作说
明》和《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
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土 地 、矿 产 交 易 系 统
（www.zzzyjy.cn）查 询 。 申 请 人 可 于
2020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27日，在
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
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进行。网上挂牌报名时
间：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7月27日
止。网上挂牌报价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8时起至2020年7月29日15:00时止。

六、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报名截

止前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矿产交易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申
请并支付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20年7月27日17时。挂牌报价
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
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成交价款在签订出让合同一个月

内缴至不低于 50%的土地出让金，签订
出让合同后 60 个工作日内全额缴清剩
余土地出让金。

3、由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按现状
条件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

律责任。
4、为加强对入园产业项目的开发利

用管理，最高报价人应持有与株洲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签订的《入园
框架协议》方可签订《成交确认书》，否
则竞买无效，竞买保证金不计息退还，所
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最高
报价人自行承担。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
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
系，联系电话如下：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举 报 电 话 ：0731-
89991216

网 上 挂 牌 出 让 业 务 咨 询 电 话 ：
0731-28681395（业务四科）；

系 统 使 用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0731-
28681391（技术信息科）；

湖 南 CA 办 理 咨 询 电 话 ：0731-
28681394（CA办理窗口）；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电
话：0731-28685027（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科）。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29日

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20]网挂第096号
经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株洲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技术指标

地块
编号

[2020]网挂第
096号

土地
位置

天元区新马工业
园

出让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32515.5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845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6149

增价
幅度

（万元)

10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技术指标

容积率：0.8-2.0；建筑密度：35%-45%；
绿地率：10%-20%。

土地开发程度:现状土地开发程度
挂牌价格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金不包括交易过程中应缴纳的税、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株洲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土地、矿产交易系统进行。
通过网上注册、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
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可参加网
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株洲市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规则》、《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出让系统操作说明》和《株洲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土地、矿产交
易系统（www.zzzyjy.cn）查询。申请人可于
2020年7月10日至2020年7月27日，在网
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
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进行。网上挂牌报名时
间：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7月27日
止。网上挂牌报价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8时起至2020年7月29日15:30时止。

六、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报名截

止前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矿产交易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申
请并支付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20年7月27日17时。挂牌报价
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
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成交价款在签订出让合同一个月

内缴至不低于 50%的土地出让金，签订
出让合同后 60 个工作日内全额缴清剩
余土地出让金。

3、由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4、为加强对入园产业项目的开发利

用管理，最高报价人应持有与株洲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签订的《入园
框架协议》方可签订《成交确认书》，否
则竞买无效，竞买保证金不计息退还，所
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最高
报价人自行承担。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
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
系，联系电话如下：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举 报 电 话 ：0731-
89991216

网 上 挂 牌 出 让 业 务 咨 询 电 话 ：
0731-28681395（业务四科）；

系 统 使 用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0731-
28681391（技术信息科）；

湖 南 CA 办 理 咨 询 电 话 ：0731-
28681394（CA办理窗口）；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电话：
0731-28685027（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29日

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20]网挂第097号
经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株洲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技术指标

地块
编号

[2020]网挂
第097号

土地
位置

石峰区田心大道与规
划五路交汇处以北

出让
土地面积
（平方米）

98066.95

土地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兼容商服5%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2577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41923.5

增价
幅度

（万元)

419

出让
年限

住宅70年
商服40年

规划技术指标

1.0＜容积率≤2.5；建筑密度：≤25%；
绿地率：≥30%；建筑限高：80m

土地开发程度:现状土地开发程
度

挂牌价格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金不包括交易过程中应缴纳的税、
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
企业、其他组织、个人（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的除外）,均可参加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株洲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矿产交易系
统进行。通过网上注册、办理数字证
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
请人，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株洲市网上挂牌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则》、《株洲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系统
操作说明》和《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株洲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土地、矿产
交易系统（www.zzzyjy.cn）查询。申请

人可于 2020 年 7 月 9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
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
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在互联网上进行。网上挂牌报名
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日止。网上挂牌报价时间：2020年7
月20日8时起至2020年7月29日16:00
时止。

六、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报名截
止前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矿产交易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
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2020年7月27日17时。挂
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
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
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 必须按照规划部门 2020 年 3

月 19 日批准的 B1【2020】0016 号地块
规划条件，地块为城镇住宅兼容商服
用地（商服 5%），容积率＜2.5，建筑密
度＜25%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

80m。
(2)地块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成交

之日起 30 日内缴至不低于 50%，为
20961.7万元，180天内全额缴清。

(3)本宗地纳入市土地储备，由株
洲市国投轨道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按符合省厅净地要求交地并承担由
此引发的相关法律责任。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
让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
时联系，联系电话如下：

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0731-
89991216

网上挂牌出让业务咨询电话：
0731-28681395（业务四科）；

系统使用服务咨询电话：0731-
28681391（技术信息科）；

湖南 CA 办理咨询电话：0731-
28681394（CA办理窗口）；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电
话：0731-28685027（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科）。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29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2020]协字第011号

云龙示范区2020年三搭桥储备地块一出
让方案已经区人民政府批准。从即日起向社
会公开发布公告。

主要内容如下：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土地用途

土地供应
开发程度

供地对象

出让价格

其他
交易条件

云龙示范区
尤头铺街道
三搭桥社区

81.06㎡
（合0.12亩）

>1.0JL<1.6

50米

住宅用地

现状土地开发程度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
置业有限公司

协议出让价款按21.6万元
1.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地给株

洲市云龙发展控股集团置业有限公
司 ，土 地 出 让 截 止 日 期 与 XC(1)
0001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约定一致，即出让截止日期为
2081年1月7日。

2.成交价款在签定补充合同之
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全额缴清。

土地
级别

出让
面积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出让
年限

土地级别和基准
地价为株洲市城

区住宅五级
1720元/㎡
81.06㎡

（合0.12亩）

<35%

>30%

与 XC(1)00011
《国有建设用地
使 用 权 出 让 合
同》约定一致，即
出让截止日期为
2081年1月7日。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29日


